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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福与晚清义赈制度的创立

全国义赈事业的劈划者

谢家福生于江南慈善世家，受
到江南慈善文化背景和家庭行善
传统的影响，对慈善事业素来极为
关心，其父逝世后，更是秉承其父
遗志，视发赈行善之事为己任。

1876 年，30 岁的谢家福与苏
州的乡绅留养了一批江北灾民，
从此跟义赈事业紧紧相连。 同
年， 华北五省发生罕见旱灾，即
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具毁灭性
的灾难———“丁戊奇荒”，灾民有
一亿六千万到两亿，占全国人口
总数四分之一以上。 当时，清政
府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
起义等，无力应对如此大规模的
灾荒。 而外国传教士则在山东开
展救灾， 出于民族爱国情感，谢
家福等人率先开创民间筹款、民
间发赈的义赈模式，带着江南士
绅所捐银钱、药品等长途跋涉两
千多里，到山东青州开展赈灾。

1878 年，谢家福主导苏州桃
花坞协赈公所工作，推动民间义
赈组织的发展。

到 1879 年闰三月中旬，河南
义赈行动大致结束，丁戊奇荒也
近结束。 据谢家福统计，到河南
助赈的江南同仁有 110 人之多，
共募捐赈款 450000 多两，其中以
谢家福为首的苏州解交了 28800
多两。 谢家福等江南绅商直接参
与的苏北、山东、河南等地赈灾，
是历史上第一次跨地区民间义
赈，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 1876 年至 1895 年间中国
最主要的义赈组织中， 谢家福的
地位、 贡献和影响力可谓厥功至
伟。 从 1876 年义赈开始，谢家福
即联系浙江、 江苏与上海等地绅
商筹资办赈，居于中心地位。 1878
年和 1879 年，谢家福以苏州桃花
坞为中心， 与上海协赈公所的经
元善、 新太古公司的郑观应共同
领导了当时全国的义赈工作。
1881年， 谢家福参与管理的中国
电报局系统加入办赈行列， 使义
赈组织出现重大转型， 江南各地
义赈组织逐渐走向联合。1887年，
上海各主要义赈组织为救赈山
东、直隶水灾组成董事会，共同办
理全国赈济事务， 而由谢家福总
集成。1893年，谢氏又以住所桃花
坞为中心办理全国义赈， 掀起当
时全国义赈事业的一个小高潮。

可以说，从 1876 年全国性义
赈之始，到 1880 年代晚清义赈的
高峰时期，以至 1890 年代中期晚
清义赈的衰微时期，谢家福几乎
无役不予，尤其在义赈事业的中
前期， 更是起到了创设制度、引

领风骚的作用。

所创义赈组织及其管理

在晚清义赈事业中，谢家福
所付出极大心力并取得重大积
极贡献的一个方面就是创立了
各项义赈管理制度。 谢家福十分
重视义赈组织的制度建设，从义
赈组织的草创到其成熟，这一理
念一以贯之。

在宏观层面，谢家福与其他
慈善家一起创立了中国近代义
赈组织运行的三位一体式制度
框架，即依托机构、筹资机构和
派出机构。 在创立之初，江浙与
上海一带的地域性乡土慈善家
可能还没有义赈的成熟概念，也
没有对义赈组织的宏观架构，仅
仅是基于民族与爱国情感去救
助同胞，各机构间的区分尚不十
分明晰。 迨 1878 年上海协赈公
所成立之后，三位一体的办赈模
式和运行体制才逐渐形成。 这三
大体系之间， 各有独立主体，各
有其职责，但是三者之间的有机
联系与协作共同保证了义赈组
织功能的实施。

所谓依托组织，主要是指义
赈组织所依靠的某一传统或近
代的慈善组织和经济组织，由这
些组织为义赈组织提供办赈的
人员、活动的场地以及部分的办
赈经费，关键还提供了筹款和办
赈的组织资源，包括该依托组织
的分支机构，以及其社会公信力
等。 依托组织的典型代表有上海
果育堂、中国轮船招商局、中国
电报局、中国文报局、耕记丝栈、
上海丝业会馆、 上海与昌丝栈、
上海高易会馆、 上海仁济善堂、
上海申报馆、 上海源通官银号
等，这些机构的经济色彩以及社
会公信力都很强，义赈组织都是
依托这些机构而建立的。

所谓筹资机构，就是依托前
述这些机构，运用这些机构的场
地和部分经费并由该机构的高
层领导人员主持的善款筹集和
居中调处机构。 表面看，筹资机
构没有独立的场地和人员，但是
它的成立需经官府备案承认，有
自己的经费收支往来账务，有独
立专门印信，有明确的工作职责
等，因此它是独立的机构，只是
居于依托机构之中而已。 这很像
当代一些机构的“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的模式。

所谓派出机构，就是由筹资
机构挑选、委任人员到灾地去具
体办理勘灾、放赈、救助等事务
所设立的抚教局、收养局、粥厂、
助赈局、施药局等机构。 这些机

构是义赈组织救助灾民的最前
沿。 上述三类机构紧密联系，有
机协作，共同完成办赈事务。

谢家福在义赈组织宏观管
理领域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将
当时散处苏州、 上海、 扬州、镇
江、杭州等地的义赈组织，逐渐
向上海集中，并且最终形成了由
一家实力最为雄厚、影响最大的
义赈组织作为当时各地所有义
赈组织的领导中心，通过董事会
的形式统筹办理义赈组织的筹
资、放赈工作。

1881 年，中国电报局在上海
成立，在镇江、杭州、苏州等地也
率先建立电报分局，而该系统的
领导人士，正是之前办理义赈的
各地领导人，谢家福便依托该系
统将当时的义赈中心集中到上
海陈家木桥电报局筹赈公所。

1887 年河南黄河决口，该年
10 月上海电报局负责人谢家福
决定办理豫赈。 他联合沪上全部
义赈组织会商，制定了豫赈联合
办理条例。 条例主要内容有：在
上海电报局设立豫赈办事处作
为义赈最高领导机构；办事处采
用董事制，设董事七人，由沪上
各赈所领导人组成；小事由董事
谢家福拟稿处理，大事需董事会
讨论决定；办事处制定统一格式
筹集善款，并共同选派义赈慈善
家赴河南办赈等。 至此，义赈组
织形成了较为成熟的一元化科
层管理体制，即由最高领导机关
豫赈办事处负责统筹、 调度、安
排全国性的义赈救济事务，其下
则由位于上海的义赈组织具体
负责各项办赈事宜，在最基层则
是由各义赈组织统辖的遍及全
国的筹资分支机构， 这种一元
化、科层管理模式能够最大化地
凝聚整体的力量， 提高工作效
率， 并且这种既统一又分立、既
联合又分工的义赈管理模式对
于同一时期多地灾害的救济将
更加灵活、便捷。

创设义赈微观管理制度

谢家福对于义赈组织的宏

观管理问题多有劈划，且对微观
层面的管理制度也多所用心，他
创制了募捐、宣传、公信、交涉、
局厂、褒奖等各项制度。

所谓募捐制度，即由主事者
书写劝捐文启，绘制宝塔以及灾
地疮痍、 灾民流离失所等图画，
雇用刻工，雕版印刷，制成募捐
文册。 如在华北五省救赈之时，
谢家福就以桃花坞为中心，相
继印刷了《东赈塔捐文册》《河
南奇荒铁泪图》《河南福幼图》
《河南比离啜泣图》 等募捐册。
然后， 主事者同仁将募捐文册
分头散放求捐， 并拜请外地之
亲朋好友代为劝募，捐款、捐物
统交给募捐中心，并发给捐款凭
条，以为资信。

宣传制度是晚清义赈组织
具有近代化特色的一个显著标
志。由于办理义赈的核心人物都
有与西方交往的经历，对西方先
进文化多有接触、 习练和接受，
因此，在办理义赈的过程中也就
自然地运用了近代西方传入中
国的先进传播工具。谢家福等人
充分利用了上海的现代媒体，以
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申报》为
中心，将救赈的募捐文启、灾地
被灾情形、办赈过程、资金募集
情况等内容都刊布于报章之中。
其目的，就是借现代报纸之力广
为宣传，获取更多民众支持。 谢
家福创制的义赈宣传制度，除在
报纸上公布办赈直接的信息之
外，还发表一些西方办理公共慈
善事业的经验和做法，并将办赈
同仁聚会、生日、逝世等消息公
布，通过宣扬慈善家的行为和精
神传达向善之心，激励更多国人
参与其间。

公信制度是民捐民办慈善
组织十分重要的一种制度，也是
一种传统的慈善制度。 在义赈出
现之后，公信制度也有了新的发
展。 义赈时期的公信制度大致可
以分为四个环节。 首先是在捐款
人捐款之后，筹赈组织即发给捐
款人一张写明捐献数额的捐款
凭条，以资核对。 其次是义赈组
织将捐款人的名字、籍贯、捐献

数额、收捐机构、经手人等信息
多次发布在《申报》等现代报刊，
一般是募捐一日即发布一次，每
月将该月募捐信息发布一次，办
赈结束后再总体发布一次。 再次
是按照传统习惯， 每次赈事完
毕，雇印书局印刷征信录。 最后
则是由灾地督抚将收捐、支出情
况以及办赈、捐赈人员出力情况
写成奏折上报朝廷， 除汇报外，
还为相关人员请奖。 这种具有近
代色彩的义赈公信制度也是由
谢家福等慈善家创制并通行开
来的。

交涉制度对于近代义赈组
织的运行而言显得十分重要。这
里所说的交涉制度主要是指民
间义赈慈善家为办赈的顺利进
行而与官府发生的一系列关系
和活动。这一方面谢家福等慈善
家也具有首创之功。义赈人士与
官府交涉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
方面。 一是安全保护。 义赈慈善
家携带大量金钱和粮食、药品等
救灾物品赴衣食无着的灾区救
赈，如果没有官方的保护将是不
可想象的。 二是减免相关费用。
义赈开办过程中， 交通运输、邮
资、租税等费用都可申请完全免
除或部分减免。三是提出办赈建
议。例如谢家福在办理山东义赈
时，即向青州知府、两江总督沈
葆桢、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江苏
巡抚、 河道总督等人提出赎田、
禁止贩卖儿童、以工代赈等救赈
方案。四是请求协助推动救赈事
务的进行。

局厂制度就是义赈组织的
派出机构所开办的相关救赈设
施的运行办法。 在这方面，谢家
福也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在
东赈四月余， 谢家福即草拟了
《收养弃孩章程（十二则）》《抚教
局工役办事规条（十则）》《留养
局日常管理章程（四则）》《青州
同善堂章程（八则）》《抚教局章
程（八则）》等项规章制度，为此
后豫赈、晋赈以及其他灾赈办理
积累了经验。

褒奖制度也是近代义赈组织
一项重要的办理制度， 它对于激
励一般民众参与捐款活动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义赈组织的褒
奖制度根据其办理人员和途径大
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由官府
根据各地办赈和捐赈人员的贡
献，上报朝廷，分别授予一定荣衔
或者旌表其门楣； 一是由谢家福
充分利用《申报》等现代传媒创制
的民间舆论褒奖模式。

谢家福是一位具有深厚传
统儒家文化根底的爱国者，也是
一位具有近代西方新知识、新思
想的经济管理者。前者使他积极
投身于晚清政府的自强自救运
动，开企业、办学校，后者则让他
从社会公共事务的层面对中国
传统社会的积弊做出变革和救
治，而义赈事业成为了他发挥的
舞台，他的这一骄人业绩值得后
人铭记。 （据《西部学刊》）

谢家福是晚清时期我国民间慈善事业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他发起、组织和
参与领导了近二十年全国性的慈善救济活动， 为当时最典型的民间慈善

组织———义赈组织的运行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和规范，成为全国民间筹赈的中枢。 谢
家福主导创立的晚清义赈制度，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义赈组织制度，也包
括微观层面具体保障义赈组织运行的募捐制度、宣传制度、公信制度、局厂制度、褒
奖制度等。 这些制度对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慈善组织运作都具有范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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